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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家发展改革委 国家能源局关于完善

光伏发电规模管理和实行竞争方式

配置项目的指导意见

(发改能源〔2016〕1163 号 2016 年 5 月 30 日印发)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、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发展改革委（能源局）、

物价局，国家能源局各派出机构，国家电网公司、南方电网公司，

内蒙古电力公司，陕西地方电力公司，水电规划总院、电力规划

总院，有关光伏发电投资开发企业：

近年来，在一系列政策支持下，我国光伏发电规模迅速扩大，

既为光伏制造产业提供了有效的市场支撑，又为清洁低碳能源发

展注入了新生力量。但与此同时，随着行政审批权限下放，部分

地区也出现了光伏发电项目资源配置不科学、管理秩序混乱等问

题，阻碍了光伏技术进步和成本下降，影响了光伏产业的健康发

展。为进一步完善光伏发电建设规模管理，优化项目配置方式，

规范市场开发秩序，加快推进光伏产业升级，按照“放管结合”

的原则，提出以下意见：

一、光伏发电年度建设规模实行分类管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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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照光伏发电项目的类型及规模、接网条件及消纳范围和促

进技术进步的作用等因素，对光伏发电建设规模实行分类管理。

（一）不限规模的光伏发电类型和地区

1、利用固定建筑物屋顶、墙面及附属场所建设的光伏发电

项目以及全部自发自用的地面光伏电站项目不受年度规模限制，

各地区可随时受理项目备案，项目投产后即纳入国家可再生能源

发电补贴范围。

2、鼓励各地区结合电力体制改革总体框架开展光伏发电市

场交易等改革创新试点。相关省（自治区、直辖市）发展改革委

（能源局）研究制订试点地区光伏发电（含新能源微电网）市场

交易改革创新试点方案，报国家发展改革委、国家能源局。国家

发展改革委、国家能源局在明确试点相关政策的同时，对试点地

区光伏电站建设规模专门作出安排，支持试点工作的顺利进行。

3、光伏扶贫中的村级电站和集中式电站，不占国家能源局

下达的所在省（自治区、直辖市）普通光伏电站建设规模。地方

能源主管部门会同扶贫部门，以县为单元按要求编制实施方案，

明确扶贫人口数、扶贫收益及分配方式后，经省（自治区、直辖

市）发展改革委（能源局）审核后报国家能源局，国家能源局专

项下达建设规模。

（二）普通光伏电站项目。各省（自治区、直辖市）发展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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革委（能源局）要进一步完善普通光伏电站项目管理方式，鼓励

采用竞争方式配置项目，并将上网电价作为主要竞争条件。对采

取公开招标、竞争性比选等竞争方式配置项目并推动电价或度电

补贴额度明显下降的地区，其当年普通光伏电站建设规模直接按

一定比例扩大，具体扩大比例在每年下达建设规模时一并确定。

有关省（自治区、直辖市）发展改革委、能源局应将采取竞争方

式确定的项目上网电价及时抄送所在省级价格主管部门。

（三）光伏发电领跑技术基地。国家每年安排专门的建设规

模组织建设光伏发电领跑技术基地，引导光伏技术进步和成本及

电价下降。有关部门提出基地的技术指标、建设规范、运行管理

及信息监测、评价等要求。各地区可结合采煤（矿）沉陷区生态

治理、设施农业、渔业养殖、工业废弃地、废弃油田等综合利用

工程,以具备一定规模、场址相对集中、电力消纳条件好且可统

一实施建设为前提开展基地规划。基地原则上以市为单位，规划

容量不小于 50 万千瓦，基地内的光伏电站项目通过竞争方式配

置。

二、光伏电站项目竞争配置方式及要求

（一）普通光伏电站项目竞争配置方式。各省（自治区、直

辖市）发展改革委（能源局）负责制定普通光伏电站项目的竞争

性配置办法，并向国家能源局报备，抄送当地国家能源局派出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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构，同时向社会公布。原则上项目竞争配置由各省（自治区、直

辖市）能源主管部门统一组织进行。采取竞争方式确定的项目上

网电价要及时抄送各省级价格主管部门。各省级价格主管部门按

照竞争确定的项目上网电价执行电价及补贴政策。普通光伏电站

项目的竞争配置方式如下：

1、对未确定投资主体的项目，通过招标等竞争方式公开选

择投资主体。竞争条件应包含企业经营光伏发电项目的业绩、投

资能力、技术先进性等。应将上网电价（或度电补贴额度）作为

主要竞争条件。

2、对已开展前期工作且已确定投资主体的项目，通过竞争

性比选、优选等竞争方式配置年度建设规模指标。竞争条件应包

含企业投资能力、项目前期工作深度、电网接入及消纳条件等。

应将上网电价（或度电补贴额度）作为主要竞争条件。

（二）光伏发电领跑技术基地项目的竞争方式。各省（自治

区、直辖市）发展改革委（能源局）统一组织本省（自治区、直

辖市）内符合建设条件的地区编制领跑技术基地规划，连同基地

项目竞争配置办法及建设实施方案一并报送国家能源局。基地必

须采取招标或竞争性比选等方式配置项目，且电价（或度电补贴

额度）应作为主要竞争条件。基地优选项目投资主体和建设等工

作由省（自治区、直辖市）发展改革委（能源局）统一组织实施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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或者由其委托基地所在市（县）政府组织实施。各省级价格管理

部门按照竞争确定的项目上网电价执行电价及补贴政策。基地内

单个光伏电站项目的建设规模原则上应为 10 万千瓦以上，项目

采用的光伏组件等主要光伏产品须符合光伏“领跑者”先进技术

产品指标。国家能源局对基地项目建设的组织和建设给予指导和

监督。

（三）禁止地方保护和不正当收费行为。各地区在实施竞争

配置项目过程中，不得限制外地企业参与竞争，不得对本地、外

地企业差别对待；不得将企业购买本地光伏电池等设备、建设配

套产能作为竞争配置项目的前提条件；不得向企业收取法律法规

规定以外的各种费用，不得以各种有价方式出让项目，不能以干

股等非法方式侵害企业合法权益。

（四）竞争性配置项目的程序要求。各类项目的竞争办法均

应及时向社会公开，公平对待各类投资主体。釆用公开招标或者

优选办法的，应当提前公开招标规则和评分办法。竞争过程中应

当严格依法依规公开公平公正进行，竞争结果应当向社会公示，

公示内容包括项目装机容量、建设地点、控股投资主体等基本信

息。

三、加强项目开发的监督管理

（一）各省（自治区、直辖市）发展改革委（能源局）应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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照国家能源局下达的年度建设规模安排项目，对于超规模配置的

项目，须占用以后年度国家能源局下达的建设规模。各类项目均

应严格按照《国家能源局关于实行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信息化管

理的通知》（国能新能〔2015〕358 号）要求，纳入国家能源局

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信息管理平台管理。对于因信息填报错误、

填报不及时导致不能及时接入电网、列入补贴目录和获得电价附

加补贴的，由项目单位自行承担相关责任。

（二）光伏电站项目纳入年度建设规模后，其投资主体及股

权比例、建设规模和建设场址等主要内容不得擅自变更。已纳入

年度建设规模、未进入实质性工程建设阶段的项目不得向其他投

资人转让，投资主体无力建设，应向所在省（自治区、直辖市）

发展改革委（能源局）申请从年度规模中取消，并向原备案机关

申请撤销备案。在建设期确因企业兼并重组、同一集团内部分工

调整等原因需要变更投资主体或股权比例的，或者调整建设规模

和场址的，项目投资主体应向所在省（自治区、直辖市）发展改

革委（能源局）提出申请，获得审核确认后方可实施变更，并向

国家能源局派出机构报备，同时在国家可再生能源信息管理平台

重新登记有关信息。在项目投产后变更投资主体，应向原备案机

关进行变更登记，抄送国家能源局派出机构和当地电网企业，并

在国家可再生能源信息管理平台变更登记信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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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各省（自治区、直辖市）发展改革委（能源局）和国

家能源局派出机构应加强对光伏电站项目的监督管理。对于在一

定期限内未开工的项目，应在本年度建设规模中予以取消，具体

期限由各省（自治区、直辖市）发展改革委（能源局）规定。对

于在投产前擅自变更投资主体等主要建设内容的，有关部门应当

将项目从年度建设规模中取消，禁止该项目申请国家可再生能源

补贴，并禁止相关投资主体在一定期限内参与后续光伏电站项目

的配置。国家能源局派出机构应按照闭环监管工作要求，加强对

项目工程建设、并网运行和电费结算等建设运行情况的监管，及

时向属地省级能源管理部门通报项目建设运行中出现的问题，跟

踪整改落实情况,同时向国家能源局报告。

国家发展改革委

国家能源局

2016 年 5 月 30 日


